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农罚〔2025〕006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宁建国农资店

	
	
	注册号
	92653222MA77AG1F3Q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行政处罚内容
	1.没收3种53瓶（袋）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

2.罚款1000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01月31日


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农罚〔2025〕006号

当事人：昆玉市宁建国农资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3222MA77AG1F3Q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七连9幢22号
经营者：宁建国
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一案，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

2025年8月28日，我局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查明当事人存在《农药经营许可证》过期2个月的违法行为。2025年10月1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门店内开展现场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农药经营许可证》已于2025年3月31日到期。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局于2025年10月16日立案调查。

2025年10月1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门店内开展现场检查，同时制作现场笔录1份。2025年10月23日，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宁建国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农药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制作了证据材料，并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像记录。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8月21日注册成立，主要经营肥料、农药销售。

经查，当事人于2020年4月30日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有以下内容“经营者名称：昆玉市宁建国农资店；编号：农药经许（新兵）66140020012；住所：昆玉市龙锦小区5号楼一单元102室；营业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7连9栋22号；仓储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7连9栋22号；经营范围：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有效期：2020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3月30日在第十四师昆玉市政务服务中心咨询延续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事宜，因提供材料不全，不符合《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要求，未通过申请续证。2025年8月1日，当事人通过微信提供材料，8月18日，经营者提供材料齐全后，我局依据《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要求，向该经营者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8月18日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有以下内容“经营者名称：昆玉市宁建国农资店；编号：农药经许（新兵）66140020107；住所：昆玉市龙锦小区5号楼1单元102室；营业场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七连9栋22号；仓储场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七连9栋22号；经营范围：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有效期：2025年8月19日至2030年8月18日”。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4月1日至8月18日处于无《农药经营许可证》状态。当事人于2025年4月1日至8月18日期间销售下列农药：

1.4月15日销售草甘膦1箱，进货价150元/箱，销售价160元/箱，销售收入160元（1箱*160元/箱）。

2.4月16日销售二甲戊灵2桶，进货价150元/桶，销售价160元/桶，销售收入320元（2桶*160元/桶）。

3.4月17日销售920赤霉酸3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1200元（3箱*400元/箱）。

4.4月18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900元/箱，销售收入900元（1箱*900元/箱）。

5.4月20日销售噻虫嗪1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20元/箱，销售收入220元（1箱*220元/箱）。

6.4月22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7.4月23日销售920赤霉酸2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800元（2箱*400元/箱）。

8.4月24日销售二甲戊灵4桶，进货价150元/桶，销售价160元/桶，销售收入640元（4桶*160元/桶）。

9.4月25日销售连肼乙螨唑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10.4月27日销售草甘膦1箱，进货价150元/箱，销售价160元/箱，销售收入160元（1箱*160元/箱）。

11.4月28日销售920赤霉酸2箱，进货价400元/件，销售价400元/件，销售收入800元（2箱*400元/箱）。

12.4月29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900元/箱，销售收入900元（1箱*900元/箱）。

13.4月30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14.5月1日销售噻虫嗪1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20元/箱，销售收入220元（1箱*220元/箱）。

15.5月2日销售噻虫胺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16.5月3日销售啶虫脒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40元/箱，销售收入540元（1箱*540元/箱）。

17.5月4日销售草甘膦1箱，进货价150元/箱，销售价160元/箱，销售收入160元（1箱*160元/箱）。

18.5月5日销售920赤霉酸2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800元（2箱*400元/箱）。

19.5月6日销售流体硼2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40元/箱，销售收入480元（2箱*240元/箱）。

20.5月7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900元/箱，销售收入900元（1箱*900元/箱）。

21.5月8日销售920赤霉酸2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800元（2箱*400元/箱）。

22.5月9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23.5月10日销售流体硼1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40元/箱，销售收入240元（1箱*240元/箱）。

24.5月11日销售阿维哒螨灵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40元/箱，销售收入540元（1箱*540元/箱）。

25.5月11日销售阿维螺螨酯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26.5月13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27.5月14日销售阿维哒螨灵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40元/箱，销售收入540元（1箱*540元/箱）。

28.5月15日销售萘乙酸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50元/箱，销售收入550元（1箱*550元/箱）。

29.6月1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30.6月2日销售阿维哒螨灵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40元/箱，销售收入540元（1箱*540元/箱）。

31.6月3日销售阿维螺螨酯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32.6月3日销售草甘膦1箱，进货价150元/箱，销售价160元/箱，销售收入160元（1箱*160元/箱）。

33.6月5日销售920赤霉酸2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800元（2箱*400元/箱）。

34.6月7日销售噻虫嗪1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20元/箱，销售收入220元（1箱*220元/箱）。

35.6月8日销售达螨乙螨唑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36.6月9日销售连肼乙螨唑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37.6月10日销售920赤霉酸2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800元（2箱*400元/箱）。

38.6月11日销售阿维乙螨唑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39.6月13日销售920赤霉酸1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400元（1箱*400元/箱）。

40.6月14日销售连肼乙螨唑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41.6月17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42.6月17日销售戊唑醇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50元/箱，销售收入550元（1箱*550元/箱）。

43.6月19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44.6月20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45.7月15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46.7月16日销售阿维菌素2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1700元（2箱*850元/箱）。

47.7月18日销售阿维哒螨灵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50元/箱，销售收入550元（1箱*550元/箱）。

48.7月19日销售噻虫嗪1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20元/箱，销售收入220元（1箱*220元/箱）。

49.7月20日销售达螨乙螨唑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50.7月23日销售阿维螺螨酯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51.7月24日销售萘乙酸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50元/箱，销售收入550元（1箱*550元/箱）。

52.7月25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53.7月26日销售噻虫嗪1箱，进货价200元/箱，销售价220元/箱，销售收入220元（1箱*220元/箱）。

54.7月27日销售920赤霉酸1箱，进货价400元/箱，销售价400元/箱，销售收入400元（1箱*400元/箱）。

55.7月28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56.7月30日销售阿维乙螨唑1箱，进货价800元/件，销售价850元/件，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57.7月31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58.8月1日销售阿维哒螨灵1箱，进货价500元/箱，销售价550元/箱，销售收入550元（1箱*550元/箱）。

59.8月2日销售草甘膦1箱，进货价150元/箱，销售价160元/箱，销售收入160元（1箱*160元/箱）。

60.8月3日销售阿维菌素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61.8月3日销售阿维螺螨酯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62.8月5日销售连肼乙螨唑1箱，进货价1000元/箱，销售价1100元/箱，销售收入1100元（1箱*1100元/箱）。

63.8月6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64.8月7日销售三唑锡1箱，进货价800元/箱，销售价850元/箱，销售收入850元（1箱*850元/箱）。

经查，920赤霉酸是一种广谱性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调控产品，农资店为吸引客户、扩大销量，均以零差价进行销售。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农药管理条例〉中认定“违法所得”“货值金额”问题的函》中说明农药行政违法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7号）的规定，从事农药生产、经营等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故当事人的销售收入是违法所得。

综上，当事人于2025年4月1日至8月18日期间销售的64次农药违法所得合计45990元。

经查，当事人在采购农药验收后主动留存供货商营业执照、农药经营许可证，建立了进货台账，在销售农药时，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建立销售台账。

因2025年4月1日至8月18日期间所销售的农药部分是之前已取得农药经营许可时所购进，故无法核实并认定当事人违法销售农药的货值金额。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1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门店内开展现场检查，同时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销售农药的事实；

2.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过期农药经营许可证和新办农药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及当事人积极整改的事实；
3.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宁建国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4.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宁建国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事实；

5.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重点要素购进登记表1份，证明当事人建立重点要素购进登记表台账的事实；

6.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重点要素销售登记表1份，证明当事人建立重点要素销售登记表台账及2025年4月1日至8月25日销售农药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1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十四师农罚告〔2025〕006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销售农药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和《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农药的，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构成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违法行为。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或者被吊销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农药生产、经营活动。……”和《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农药经营者违法从事农药经营活动的，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农药生产、经营活动。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涉案农药的进销货台账，能说明进货来源和销售情况。当事人未能按照《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农药的，农药经营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九十日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延续。”的规定，切实履行经营者管理责任，在《农药经营许可证》过期后未及时办理，从而出现了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情况，存在主观过错。涉案销售农药数量为64次，违法所得金额较大，当事人于农药经营许可证过期后，对接我局工作人员，办理新的农药经营许可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当事人主动承认错误，认错态度良好，社会影响程度小，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截至目前，当事人以及农业农村部门未收到职工群众因购买使用农药造成危害的投诉举报。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因同一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综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公开、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和《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以事实为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与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试行）》“备注：本清单未列明的违法事项，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减轻处罚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减轻处罚规定。”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不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按2500元执行，免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农药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2500元（贰仟伍佰元整）。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

（印章）

2026年01月31日

（农业农村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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